
中國醫藥大學 針灸研究所 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考試申請書 

主 旨 查博士班學生            已修滿20學分，呈請准予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

資格考核委員 
論文 

指導教授 
 考試委員 

  

  

附 記 

由指導教授與單位主管共同推薦相關領域學者至少5名（得含指導教授）組成「資格考核委員會」

（針灸學者至少2名）。資格考核委員會委員須符合「中國醫藥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

點」第五條之規定，轉呈校長聘任之，博士班主管為當然委員，召集人由委員推選擔任之，但指導

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。委員更改須經指導教授及單位主管同意。 

其委員至少五名（得含指導教授），其中亦可邀請少於1/2之校外委員，校內委員由本校符合指導博

士生資格之教師擔任。 

論 文 題 目  

研究生簽章  

指導教授簽章  

所 長 簽 章  院 長 簽 章  

 


